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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 月 9 日、10 日參加台北場 123 梯次兩天的「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」，上完兩天

的講習會及考試，對於無障礙設施設備勘檢有了基本的認識及瞭解，並透過各領域專業級講師的講授生硬的法

規緣由及實際管理實務經驗，讓我們獲益良多，將所學可以充分運用在其業務上。 

 透過法規來了解其建築物無障礙的相關法令沿革及體系認識： 

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１０條第７款敘明無障礙環境之建構為國家政策之一 

  （１）６９年殘障福利法、（２）７９年修正殘障福利法、（３）８６年更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、 

  （４）９６年修正更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、（５）１００年６月修正公布，增訂公共建築物及活動 

     場所應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之種類。 

 透過了解無障礙建築物使用者特性（需求），進而將設施設計為可用，甚至是（全面無障礙的環境）

好用的境界 

（１）無障礙環境使用者包含行動不便、生活不便、暫時不便。 

（２）從尺寸（順手的生活輔具）－＞尺寸（順心的建築物）－＞環境度（順眼的都市規劃）。 

（３）設計重點： 

 水平設施（輪椅高低差、操作空間、開門、可及性；室外通路人行道、引導設施、出入口、室內走廊） 

 垂直設施（樓梯；坡道引導標誌、寬度、坡度、地面、平台、防護設施；扶手形狀尺寸、支撐防撞處理、 

      連續性扶手；昇降機引導設施、昇降機門、昇降機箱）。 

 廁所盥洗室（無障礙廁所開門、輪椅迴轉空間、扶手、靠背、求助鈴；小便器）。 

（４）結語： 

 無障礙環境三目標：去除生活環境障礙；增加社會參與機會；安全、便利、舒適。 

 無障礙環境三原則：沒有障礙舊就不必無障礙；有障礙就一次解決；分解動作，各別處理。 

 無障礙環境三大柱：高差；操作空間；設施設備。 

 針對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來明確定義 

第一部分強制性規定： 

無障礙通路、樓梯、昇降設備、廁所盥洗室、浴室、輪椅觀眾席、停車位、無障礙標誌、無障礙客房等均

依規定設置符合規範（施作前應上網查看最新法規規範）。 

第二部分參考附錄非強制規定，提供設計者參考用。 

（３）彈性規定：若有其特殊或更好設計，可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，做彈性處理。 

（４）尺寸誤差範圍尺寸誤差不得大於３％。 

 新竹校區目前屬既有公共建築無障礙設施改善的類組內：在Ｄ類休閒文教類Ｄ－４，每一建造執照每

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：室外通路、避難層坡道及扶手、避難層出入口、室內出入口、室內通路走廊、

樓梯、昇降設備、廁所盥洗室、輪椅觀眾席位及停車空間。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有困難

者才可以依改善原則辦理。 

 

心得報告請用電腦繕打。 

研習結案報告請先上傳（校園入口網→其它類 E 化系統→研討會心得上傳），連同補助職員參加校外研習申請

表、研習相關資料影本(4 頁以上)及研習心得報告，並經主管簽章後，送人事室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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